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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日本自1961年起，开始依据“国民皆保险制度”提供医疗服务。所

有国民只要缴纳保险费、加入各种健康保险、持有“被保险者证”，则

可以自己自由选择医院和诊所，享受个人只需负担10%-30%医疗费用的

医疗服务。

并且，2000年实施“介护保险制度”，原则上65岁以上的老年人

只要向实施介护保险制度的市町村缴纳保险费，必要时接受“认定需要

介护”的审查，则可在需要介护度等规定的支付限度标准额的范围内，

享受个人只需负担10%-30%介护费用的介护服务。

“访问看护制度”根据接受看护者的状态，既可以使用医疗保险，

也可以使用介护保险。对于具有慢性病患和残障的居家疗养者来说，具

有重要的帮助作用。

日本提供访问看护服务的机构主要有医院、诊所和访问看护站。本

手册以占90%以上市场份额的访问看护站为中心，就日本访问看护制度

的发展历史、制度内容、现状以及未来前景作以介绍。

2021年3月

※	日语“看护”的中文一般是“护理”，但“护理”也包含了介护的意思。为了区分于“访问

介护”，本文直接使用日语的“看护”一词来表达“访问看护”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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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老年人口比例预计在2065年将达到38.4%，老年人口正以全世界无与类比的速度在急速

增长。而另一方面，由于少子化的加速，15岁以上65岁以下的生产年龄人口在持续减少。社区

内需要看护和介护的居家老人日益增加，又因住院治疗的高效化和住院日数的缩短，无论是高龄

还是伤病，都需要访问看护服务。

日本访问看护制度的发展过程日本访问看护制度的发展过程

日本访问看护制度的发展过程

访问看护站的创建过程

二十世纪20年代之前，日本流行过伤寒、霍乱等急性传染病，修建了隔离医院，由民办
的“慈善看护妇会”派遣看护师到医院和患者家中照看急性传染病患者。

二十世纪20年代后期，日本红十字会病院和圣路加国际病院等医院的看护师，以母子和受
灾者为对象，开始志愿性地进行访问看护。

1960年左右，因中风后遗症而卧床不起的老年人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于是以居家卧床不起
的老年人为对象，开始实施家庭看护指导和看护。

根据1982年制定的《老年人保健法》，1983年起出院病人的访问看护费用首次被认定为
医疗保险的诊疗费用。

1986年，精神科的访问看护与指导被纳为保险对象。1988年，癌症和难治性疾病等病患
的居家疗养者也被纳为保险对象。不仅限于老年人，访问看护与指导的费用都可以作为保险对
象进行计算。

2006年，《老年人保健法》更名为《有关老年人医疗保障的法律》，建立了后期老年人
（75岁以上）医疗制度，由各都道府县设置的“后期老年人医疗广域联合”运营。

Ⅰ

从访问看护等居家介护综合推进示范项目起步

为了充实居家介护中的看护，厚生劳动省实施了为期四年的访问看护示范项目。其内容包括：①实施
也包括医学性措施在内的访问看护和机制探讨 ②以都道府县级别实施的一定培训等。该示范项目指定实施
地区的市町所在17个府县的看护协会，以未就业的看护师等为对象，开办了“访问看护师培训讲习会（120
小时课程）”，培养访问看护师。

 访问看护站的创建 访问看护站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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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老年人）访问看护制度的建立（医疗保险）

访问看护等居家介护综合推进示范项目实施后，1991年，根据《老年人保健法》等的部
分修改，建立了“指定老年人访问看护制度”，1992年4月，开始实施访问看护站的访问看
护。1994年，又根据《健康保险法》等的部分修改，建立了“指定访问看护制度”，开始向老
年人以外的居家疗养者也提供访问看护。

日本访问看护制度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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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护保险的指定访问看护制度的建立

1997年制定的《介护保险法》于2000年4月开始实施。“介护保险制度”的构成是，依照
介护支援专门员制定的介护支援计划，接受看护者可综合性地接受必要的福利服务、访问看
护/康复训练等医疗服务，即使在需要介护的状况下，也尽量能在自己住惯的居所自立生活。
《介护保险法》的保险对象多数是患有长期需要介护的疾病或身具残障的需要援助者、需要介
护者。最为关键的是通过访问看护，观察接受看护者的病情和残障状态等，为他们提供适宜的
看护。我们期待介护团队的成员，能够有效发挥医疗和介护双方面的看护特点，从介护、预防
疾病的看护到临终介护，开展提升团队介护综合能力的活动。

指定标准

2000年4月以后，依据《介护保险法》（在法律上比《健康保险法》更具优势），要成
为“指定访问看护站”，必须得到“指定居家服务经营者”的指定。《介护保险法》中的指定
经营者，被视为医疗保险的指定访问看护经营者，可以实施医疗保险的访问看护服务。以下对
其指定标准和运营标准作以介绍。

 开办者

拥有营利法人、医疗法人、社会福利法人等法人资格，在《介护保险法》的基础上，得到都
道府县知事等指定的指定访问看护经营者（在《介护保险法》中得到“指定居家服务经营者”的
指定后，则被视为《健康保险法》的“指定访问看护经营者”）

 管理者

能够妥善运营管理访问看护事业的全职保健师或看护师

 访问看护从业者

以全职人员等量为2.5人以上配置看护人员（保健师、助产师[仅限医疗保险]、看护师、准看护师）。
理学疗法士、作业疗法士、言语听觉士可按人数适当配置。另也雇用事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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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看护的提供方式

接受看护者向访问看护站或主治医生提出申请，主治医生对访问看护的必要性予以批准并交
付“指示书”后，访问看护师会访问接受看护者，评估状态，听取需求，按照制定的看护计划，
提供访问看护。访问看护师需要定期向主治医生汇报看护的实施状况，并紧密配合主治医生。

介护保险制度规定，必须按照介护支援专门员的介护支援计划，制定访问看护计划并提供
看护。但也可以根据需要，探讨和修改介护支援计划（访问次数、时间段、内容等），提供必
要的看护服务。

日本访问看护制度的发展过程

制作介护支援计划

( 访问 ) 诊疗

协作

汇报

指示

访问看护

申请 申请

申请

实际成果汇报

提供服务表
主治医生主治医生

社区综合援助中心
保健师等

社区综合援助中心
保健师等

居家介护援助机构
介护支援专门员
居家介护援助机构
介护支援专门员

访问看护站访问看护站

需要介护者
需要援助者
(接受看护者 )

需要介护者
需要援助者
(接受看护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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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问看护站的设施、设备、备用品等

例如，规模与访问看护从业人数相符的办公室、停车场/自行车停车场（访问用车、自行车
等）、办公设备、柜子、访问看护用衣、器械、器材、管理卫生/感染用的设备/物品、记录用品
类等

访问看护站的办公场景

 介护保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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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者，从卧床不起到恢复自立生活

伤病名称等 陈旧性肺结核、慢性呼吸功能衰竭

介护度 需要介护1

居家疗养的过程 A者患有肺结核后遗症引发的慢性呼吸功能衰竭，因传染病造成急性恶
化，采用了家庭氧疗进行治疗后，基本成为卧床不起的生活状态。在一位关
心A者的访问介护员的推荐下，A者开始接受访问看护。在访问看护师的建议
下，就诊呼吸器官专科医院，经过适宜的治疗和呼吸康复训练后，已不再需
要家庭氧疗。

另外，在访问看护师的呼吸康复训练和生活指导的帮助下，A者恢复到可
以外出的程度，能够进行日常生活。并且已经可以自我管理，呼吸状态也无
恶化，一直继续独立生活。

家庭成员构成 独居

使用服务内容 ・访问看护
・访问介护
・通所介护（4小时）

2周1次
每周1次
每周1次

・志愿者（等）
・专科医院就诊
・就诊主治医生

每月1次
6周1次
每月1次

访问看护要点 详细的身体评估（特别是观察呼吸状态）
老年人如果未及时察觉发烧、脱水、氧饱和度下降等状况，等到有所感

觉时，病情有可能已经严重。虽然访问次数不多，但也能够察觉到老年人的
状态变化，有助于早期发现异常并防止恶化等，对于预防至关重要。

协助日常生活
对于慢性呼吸功能衰竭，除了治疗性呼吸康复训练以外，日常生活中的

活动指导也很重要。即使是进食、排泄、更衣、入浴、行走、上下楼梯等不
在意的动作，看护人员会协助接受看护者尽量做到轻松呼吸，尽可能避免卧
床不起。

精神援助
帮助接受看护者发挥自己所具备的能力，在日常生活中寻找人生的快

乐。重要的是将“我们在守护（看护）着你”这样的信息传达给他们。

紧急时的应对
呼吸困难很容易使人感受到生命的危机，特别是独居的情况，有必要事

先考虑如何应对状态恶化和突发事件。我们以24小时365天的应对体制，确保
随时应对紧急情况。

Ⅱ  访问看护的实际案例访问看护的实际案例

今后的课题/访问看护的实际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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